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10〕48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做好 201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

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水平，健全完善

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，根据《农产品质量安

全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 201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，蔬菜、生猪、水产品、

森林食品等主要农产品监测平均合格率在 96%以上，其中无公害

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监测平均合格率 98%以上，杜绝在

蔬菜生产过程中使用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硫磷、久效磷和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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胺等五种禁用高毒农药行为，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

全事故。农产品生产、流通环节质量安全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，

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，监管能力进一步提升。 

二、工作要点 

1、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、森林食品基地、无公害农产

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、浙江名牌产品(农业)、浙江名牌农产

品等的监督管理、跟踪检查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；认真抓好

重大节假日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；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，开

展茶叶、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治理；督促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、种养殖基地及收购人等生产经营单位落实质量监控，

出具产地证明、质量证明和检疫证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局、

县林业局）。 

2、加强农产品市场(超市、商场)质量安全制度建设和监督

抽查；督促场内经营户履行索证索票义务，凡进入超市、商场、

市场的农产品，按照规定要求分类索取相关有效证明资料等工

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商局） 

3、抓好农业标准化推广示范基地的监督管理、跟踪检查和

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，加强对水产品、畜禽产品、蔬菜、瓜

果等食用农产品加工和加工中禁止行为的抽查和监管。（责任单

位：县质量技术监督局） 

4、落实生猪定点屠宰场瘦肉精监督检测。（责任单位：县经

贸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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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强化餐饮业和集体食堂采购食用农产品的监督管理。（责

任单位：县卫生局） 

6、保障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工程资金落实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财政局） 

7、协助做好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

县发改局、县农办、县科技局、县环保局、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） 

8、各乡镇要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，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

作的宣传，加强对辖区内农资店生产经营的监督管理，切实做好

农民生产技术服务，同时积极与有关部门做好相关信息沟通反

馈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农产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有关工作。各乡镇、县有

关部门要按照上级部署，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，主要负责同

志要亲自抓，分管负责人要具体抓，切实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

管责任。加强督导检查，落实任务要求，确保监管工作取得实效。 

2、完善合作机制。各乡镇、县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责农产品

质量安全监管职责，做到“分工不分家”，密切配合，齐抓共管；

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，畅通信息渠道，及时反馈情况；强化

监管措施的落实，促进农产品“从农田到市场”各环节监管工作

的有效衔接，形成监管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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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建立长效机制。巩固监管成效，从制度入手着力构建农

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。积极探索建立协调配合、检查打击

联动、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机制，提升整体能力，共同推动监

管工作。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队伍，建设农产品质量安

全检验检测体系，进一步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。加强宣传教育，

落实生产者的第一责任，推进诚信体系建设，提高生产经营者、

消费者的良好意识。 

 

 

 

〇 〇二 一 年四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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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0 年 4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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